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高中部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
110年12月22日招生委員會通過 
一、依據
教育部103年6月26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68335號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」成立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議定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(以下簡稱本規定)，辦理本校編班及轉班作業。

二、主旨
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，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，並鼓勵學生奮發向上之求學精神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
三、編班作業
(一)高一新生
1.第一學期以會考換算之積分為依據。
2.會考成績績分達18分以上可申請編入高一忠班，並繳交家長同意書、配合參加第8節輔導課同意書及週六補強課程同意書（額外收費）。
3.餘按績分高低S形平均編入其他班級。
4.本校國中部透過直升入學、完全免試入學錄取本校高中部者，可依「國中部學生直升高中部普通科校內資格審查辦法」編入高一忠班，不受本規定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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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高一第二學期起至高二第二學期
1.前一學期總成績(計算至小數第1位)落於班上後50％者，須與其他班級學生依前一學期總成績重新比序後重新編班。
2.重新編班後，符合編入忠班條件者，依其意願填具家長同意書、配合參加第8節輔導課及週六補強課程（額外收費）後，申請轉入忠班。
3.忠班轉入與轉出採一對一媒合，若發生超額狀況，依前一學期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操行、獎懲紀錄、體育之順序進行比序。
4.高二與高三自然組與社會組採分組上課方式。

四、班級人數編定應依「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」第七條辦理，每班學生人數以二十五人至四十五人為限;超出該範圍之情況，應召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決議之。

五、特殊情形視實際需求，召開臨時委員會審議。

六、本規定經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